
法国立法保护未成年人

网络主播的权益

法国于今年 10 月 6 日通过

《网络平台未成年人影像商业开发

管理法》。 这项法案将于 2021 年 4

月生效，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加强行政管理。 父母必须

事先得到行政部门的许可， 才能为

未成年子女制作网络视频， 并通过

社交媒体平台传播。 家长应当密切

关注视频的传播是否会对未成年人

子女造成不利影响。 法国高级视听

委员会有权指导社交媒体行业协会

按照法案要求， 制定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的细则规定。

二是规范权益保护。 如果未成

年人拍摄网络视频或者担任社交媒

体平台主播的行为符合法律对劳动

的定义， 其有权获得 《劳动法》 的

保护。 未成年人获得收入的， 应由

其父母妥善保管。 如果父母擅自使

用未成年人的财产， 应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三是规定被遗忘权。 未成年人

有权单独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与

自己有关的视频， 而无需事先征得

父母的同意。 网络平台收到未成年

人的要求后， 应当及时删除视频。

（法语编译： 张恩来 信息来

源： 法国参议院网站）

西班牙为保护动物利益

制定《动物福利和保护法》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曼恰大

区于 2020 年 9 月颁布 《动物福利

和保护法 》 ， 取代了之前实施的

1990 年 《家畜保护法》， 以进一步

提高动物保护水平。 法案的主要内

容包括：

一是禁止虐待动物 。 法案规

定， 动物是人类应当维护保护的生

物而非物品或商品， 人类不得虐待

和遗弃动物， 不得以动物为猎物，

不得恶意残害动物， 不得将野生动

物用于马戏团表演。

二是提供便利措施。 饲养人可

携带宠物搭乘交通工具， 宠物也可

进入餐馆、 旅馆等公共场所， 但法

律规定的危险动物除外。 在特殊情

况下， 政府有权基于公共健康等原

因禁止宠物进入公共场所。

三是加大惩处力度。 该法案将

人类损害动物利益的行为划分为轻

微、 较重、 严重等三个等级， 并分

别规定了不同数额的行政罚款。 如

果饲养人不正确喂养动物， 或未能

及时为宠物接种疫苗， 属于轻微违

法行为， 饲养人将被处以最高3000

欧元（合约人民币24000元）的罚款。

此外， 虐待或遗弃动物并导致动物

死亡， 在公共场所毒害动物， 或组

织斗兽活动等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

为， 责任人员将被处以最高 6 万欧

元（合约人民币48万元）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 还将被处以刑事责任。

（西班牙语编译： 马铭远 信

息来源： 西班牙政府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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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1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修改 《著作

权法》 的决定”。 本次修改是继 2001 年全面修

改 《著作权法》 后的又一次全面修改。 《著作

权法》 修改后共 6 章 67 条，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纵观本次修改内容， 其重点和亮点主要体

现为两个方面 ， 一是加大著作权侵权惩罚力

度， 强化著作权保护； 二是回应技术新发展和

文化新业态， 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第一方面的修改内容， 主要包括增加惩

罚性赔偿 （1 至 5 ?赔偿）、 提高法定赔偿上限

（500 万元）、增加法定赔偿下限（500元）、增加证

据妨碍排除规则、 完善署名推定规则以及明确

侵权产品的处置等等， 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相伴相生， 创作技术

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 带来了作品创作方式

的多样化和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 同时也催

生了文化业态的不断创新。 以激励创作、 繁荣

文化为目的的著作权法必然应当及时回应技术

新发展和文化新业态。 我国 2001 年 《著作权

法 》 修改就是一次回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修

改。 20 年来， 数字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技术快

速发展， 网络直播、 短视频、 网络游戏等各种

文化新业态层出不穷， 司法实践中新类型纠纷

不断产生， 但立法的滞后导致立法资源捉襟见

肘， 对数字文化新业态下的各方利益平衡和激

励保障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困难。 因此， 及时

回应技术新发展和文化新业态， 总结司法实践

中成熟的做法， 修改 《著作权法》 势在必行、

恰逢其时。

技术新发展和文化新业态对著作权法的影

响， 在本次 《著作权法》 修改中主要体现在著

作权客体的开放、 著作权权利的扩张、 著作权

权利限制的调整等三个方面。

著作权客体的回应：

规定视听作品、开放作品类型

著作权客体， 即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作

品， 现行 《著作权法》 第三条对作品类型作出

了规定， 新 《著作权法》 对此做了两处重大修

改。

1.将 “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

的作品” 修改为 “视听作品”

现行 《著作权法》 第三条规定了 “电影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以下简称

‘类电作品’）”， 从字面表述上理解， 类电作品

应当是以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典型的

就是电影和电视剧。 但是， 随着创作技术和文

化业态的发展， 以连续画面方式的表达已经不

再局限于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 例如动漫、 网

络游戏、 短视频、 赛事直播画面等等。 将 “电

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修改

为 “视听作品”， 消除了 “以摄制电影的方法

创作” 的限制， 涵盖了所有有伴音或无伴音的

以连续动态画面的独创性表达， 充分回应了创

作技术和文化业态新发展， 解决了司法实践中

适用困境。 当然， 新 《著作权法》 依然保留了

录像制品， 对于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认定还

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厘清， 是以独创性有

无还是以独创性高低为标准区分认定视听作品

和录像制品， 有待观察。 例如， 体育赛事直播

画面应认定为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 目前仍

有争议。

2.明确作品定义并开放作品类型
现行 《著作权法》 第三条并未规定作品的

定义， 并且封闭性规定了 9 类作品类型。 司法

实践中， 在 “作品类型法定” 的主流观点下，

一些新类型表达难于归类到明确的 8 类作品类

型， 也难于适用第 9 项兜底性的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新 《著作权法》 明确

规定作品定义并增加第 （九） 项兜底条款 “符

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改作品类型的

封闭性规定为开放性规定， 这就意味着， 那些

难以归入某个明确列举的作品类型的智力成

果， 只要属于 “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 即

应认定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 比如音乐喷

泉、 电子游戏等。 作品类型的开放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著作权法适用的滞后性， 有效应对随着

技术和业态发展而不断增多的新类型作品表现

形式。

著作权权利内容的回应：

增加录音制作者二次获酬权等

权利内容是著作权人依法行使权利并获取

利益的依据，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和邻接权权利

内容的规定， 实质上是对作品传播使用中相关

主体利益的合理配置， 以激励作品的创作和传

播。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 作

品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相关主体的利

益需要及时平衡调整， 新 《著作权法》 对此做

了相应修改。

1.扩张广播权、 重构传播权体系
为适应网络技术发展， 2001 年修改的 《著

作权法》 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但限于当时

的网络传播技术， 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为 “以

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

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

利”， 可见， 信息网络传播权仅限于交互式的

传播行为 ， 无法涵盖网络实时播放 （网络直

播、 转播） 和网络定时播放 （网络广播） 等非

交互式网络传播； 而现行 《著作权法》 规定的

广播权， 又局限于 “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

传播作品， 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

传播广播的作品”， 因此， 对于非交互式网络

传播既不能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能归入广

播权， 导致司法实践中大多将非交互式网络传

播归入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

新 《著作权法》 将广播权扩张为 “以有线或者

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 与信息网

络传播权一起形成了重构的传播权体系， 以信

息网络传播权涵盖交互式传播， 以扩张的广播

权涵盖非交互式传播， 周延性地适应网络传播

技术的发展现实。

2.增加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禁止权

现行 《著作权法》 规定广播电台、 电视台

享有 “将其播放的广播 、 电视转播 ” 的禁止

权， 但 “转播” 仅限于广播电台、 电视台相互

之间的转播， 并不涵盖将广播电台、 电视台播

放的广播 、 电视接入网络进行转播 ， 而现实

中 ， 互联网转播广播电台 、 电视台播放的广

播、 电视已经较为普遍， 比如体育赛事网络转

播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播电台、 电视

台的合法利益。 新 《著作权法》 修改了广播组

织权的内容， 扩张转播禁止权为 “将其播放的

广播、 电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播”， 并增

加规定信息网络传播禁止权为 “将其播放的广

播、 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广播组

织权扩张到网络转播和传播， 的确是适应网络

传播广泛运用的需要， 但是， 新 《著作权法》

并未明确规定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信号，

这可能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信息网络传播禁

止权针对的是广播的作品还是广播信号的模

糊， 如何协调作品的广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与广播组织的转播禁止权、 信息网络传播禁止

权， 还有待司法实践进行厘清区分。

3.增加录音制作者二次获酬权

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录音制品制作者依赖传统唱片市场获得收入的

机会大大减小， 录音制作者难于通过复制权、

发行权获得收益，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录音制作

者的积极性， 影响唱片行业的发展。 新 《著作

权法》 回应唱片行业的诉求， 增加规定了录音

制作者的二次获酬权， “将录音制品用于有线

或者无线公开传播， 或者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

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的， 应当向录音制作者支

付报酬”， 这就意味着， 录音制作者将有权针

对广播电台、 电视台、 网络电台播放录音制品

以及宾馆、 饭店、 商店等经营场所播放录音制

品收取报酬。

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回应：

适当增加合理使用已发表作品方式

对于著作权权利限制， 新 《著作权法》 增

加规定了合理使用的 “三步检验法”， 即合理

使用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 并且不得

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 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为适应作品使用技术的

新发展， 新 《著作权法》 对权利限制进行了适

当调整， 增加合理使用作品的使用方式。

1.课堂教学合理使用增加改编、 播放方式

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合理使用是 《著作权

法》 规定的 12 种合理使用情形中的重要情形，

但现行 《著作权法》 仅限于 “翻译或者少量复

制” 的使用方式， 已经明显不能适应课堂教学

或科学研究的现实需要， 特别是多媒体教学的

普遍运用， 课堂教学对作品的使用必然涉及改

编、 播放等方式。 因此， 新 《著作权法》 适当

增加了课堂教学合理使用的作品使用方式， 规

定为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

改编、 汇编、 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

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发

行”。

2.从盲人扩张到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规定残障人士的合理使用， 充分

体现了关爱残障人士的政策， 凸显法律的人文

关怀和温情。 但是， 现行 《著作权法》 规定的

残障人士合理使用仅限于 “将已经发表的作品

改成盲文出版”， 即合理使用的主体限于盲人、

使用方式限于改成盲文出版。 随着感知作品技

术和方式的发展， 残障人士感知作品的方式已

有更多的可能。 新 《著作权法》 规定 “以阅读

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 为合理使用， 将主体扩张为 “阅读

障碍者”， 将使用方式扩张为 “能够感知的无

障碍方式” （比如有声读物）， 体现出对阅读

障碍者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对作品感知技术的合

理回应。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回应性修改， 新 《著

作权法》 还将数字化明确规定为复制， 也增加

规定了禁止规避技术措施和删改权利管理信

息。 新 《著作权法》 的修改及时回应技术新发

展和文化新业态 ， 体现了著作权立法的规范

性、 适应性， 有利于新类型纠纷的司法解决，

也有利于激励数字技术发展和文化业态创新。

（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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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作权法》对实践的回应
———从技术新发展和文化新业态角度分析

许春明

□ 现行《著作权法》 第三条对作品类型作出了规定， 新 《著作权法》 对此做了两处重大修改:

将“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修改为“视听作品”； 明确作品定义并开放

作品类型。

□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作品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相关主体的利益需

要及时平衡调整，新《著作权法》对此做了相应修改：扩张广播权、重构传播权体系；增加广播

组织信息网络传播禁止权；增加录音制作者二次获酬权。

□ 为适应作品使用技术的新发展， 新 《著作权法》 对权利限制进行了适当调整， 增加合理使

用作品的使用方式： 课堂教学合理使用增加改编、 播放方式； 盲人合理使用扩张到阅读障

碍者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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